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教學實習經驗記錄表
※本表請與第二階段資格檢查表一併提交
	學號
	
	姓名
	


	學年度
	擔任課程（實驗）名稱
	授課教師簽名

	
	
	

	
	
	

	【生科系博士班規則摘錄】
※教學實習經驗之規定

1、 博士生在修業期間必須在本系有一年教學經驗。

2、 博士生參與實驗課之教學工作以第一學年為原則。
3、 具有部定講師以上資格或具有大專院校講師聘書累計一年以上者得免於此項規定。



	學生簽名
	指導教授簽名
	系辦收登記錄

	
	
	


